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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12月 22日（二）中午 12時整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7樓行政會議廳 

應出席人數：45人 

出席人員：  

當然委員- 邱繼智、邱怡慧、盧智強、閻瑞彥、周旭華、林盈鈞、楊進雄、

賴栗葦、曹立妍、尹敏芳、蕭幸金、黃國珍、張世佳、 

          楊東育(吳映儀代)、莊家彰、林維珩、黃士洲、林岳祥、王雅娟、 

          伍錦香 

教師代表-黃麗樺、王亦凡(吳映儀代)、謝文盛、張麗萍、邢姍姍、陳明熙、

陳閔翔、鄭豐譯 

學生代表-徐于婷 

列席人員-趙自強 

請假： 

當然委員-林純如、葉明貴、林宏仁、陳潔瑩、陳春富 

教師代表-莫積懿、羅治民、朱佩慧、陳金足 

缺席： 

當然委員-張旭華 

教師代表-李慶長、郭俊賢 

學生代表-汪元壹、張佩如、劉泳志 

 

主席：邱教務長繼智                                   記錄：蔡佩樺 

                                                                             

壹、 主席致詞 

    首先謝謝各位委員出席本次會議，本校本學年度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

並納入本校組織章程，該辦公室業已進行運作，本學期及下一學期辦理相

關校務研究研習活動，歡迎在場各位委員參加研習活動並指導，校務研究

除了可進行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的議題研究，對於其他相關議題例如：學

生輔導、校園資源、財務管理等有關校務的議題，皆可進行研究，故相關

單位皆可藉由研習活動或會議提出議題討論。本學年度預估提出 7個議題

進行研究，例如境外學生學習成效、招生策略調整、國內生源分析，另建

置本校平衡計分卡，建立關鍵績效指標，追蹤各相關單位辦學績效，持續

追蹤各系所每年註冊率、在學率、休學率、退學率、畢業率及就業率，以

了解各系所辦學情形。 

 

貳、 確認上次（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附

件）：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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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教務行政組提：為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成績更正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申請學生學期成績更正如下表(附成績更正

申請書)。 

系科 年班 學號 
學生 

姓名 

課程名稱 

(課號) 

學期成績 

更正前 

學期成績 

更正後 

任課 

教師 
更正原因 

二技雙軌 

商業設計系 
1甲 D103B115 游凱雯 

品牌管理 

D3A19090 
55 60 趙自強 遺漏學生報告 

二技雙軌 

商業設計系 
1甲 D103B116 林芷妘 

品牌管理 

D3A19090 
55 60 趙自強 遺漏學生報告 

二技雙軌 

商業設計系 
1甲 D103B119 張家蓁 

品牌管理 

D3A19090 
55 60 趙自強 遺漏學生報告 

備註：依據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教師成績之更改，若涉及

學生是否退學、畢業者，或有其他特殊情形須更正成績，因時間緊迫不及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時，得由任課教師出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經學生所屬所、系(科)主任及教務長同意，並簽請

校長核定後，由教務處教務行政組更改登錄，並提教務會議報告(任課教師須到場說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即進行成績更正。 

決議： 

1. 本案未予通過。 

2. 該案申請書相關疑義，建請商業設計管理系提出相關說明： 

(1) 依據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第 9條規定「學生學期更正

案至遲應提次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審議並完成更正程序」，然該案

申請書於 7月 21日填具，未於第 1次教務會議提案(本次為第 2次教

務會議)，與本校所訂程序不符。 

(2) 趙師說明：該課程分組報告內容有些許爭議，學生期中及期末表現

不如預期，故於課堂 Q&A讓學生提出說明，學生於課堂上或私下皆

表示願意做補充說明並做更正、補強，本人認為情有可原，且學習

過程表現與學習成效未必有絕對的因果關係，所以決定作成績更

正。其所陳述與申請書所填更正原因(遺漏學生報告)不符。 

(3) 該案申請書「學期總成績計算方式」及「附件」(成績冊及其他表件)

未填，因成績更正除事關學生本人權益亦與其他學生相關(排名或其

他學生成績是否經調整)，故應說明成績計算方式及檢附成績冊以維

護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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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相關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該辦法第 11條之規定 

(一) 開班人數之下限 

1. 大學部 18人，研究所 4人。 

2. 介於 10~17人，且為本校專任教師授課，其所開課程計入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惟授課鐘點七折計算。 

3. 低於 9人，仍有開課之必要，其授課鐘點折半計算。 

(二) 低於開班人數下限仍有開課之必要者，並為本校專任教師授課

者，應經所、系(科)、室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第二階段選課結束後一週內專案簽准，始得開課，並計入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 

二、 修訂該辦法第 4條之規定： 

(一) 開放學生超修或上修條件之限制，除前學期成績優異外，學生若

有其它學習需求，應填具選課申請單經系所主管同意後始得修習。 

(二) 其他特殊情形說明：例如會考成績優異、課程安排需求、學生學

習需求等。 

三、 修訂該辦法第 5條之規定： 

(一) 開放學生跨進修學制選修課程之限制，非應屆畢業生亦可跨選進

修學制必修課程。 

(二) 惟必修課程仍應受本辦法第 2條之規定，學生若有跨校、跨學制

修習之需求，應填具選課申請書經原系所主管同意後始可修習。 

四、 該案業經本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104.12.04)審議通過。 

五、 該辦法第 4條及第 5條為本會議新增提案。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決議：  

1. 該辦法第 11條暫緩施行，維持原規定「大學部選修課程最低開課人數

18人，研究所碩士班選修課程最低開課人數 4人；一般課程選修人數不

足，但有特殊因素須開課並由專任教師授課，經所、系(科)、室及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附會議紀錄)，並於第二階段加退選後一週內經

專案簽准，其所開課程則計入任課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 

2. 本校每學期開課班級數、開課時數已於行政會議列管，且未達開課人數

下限仍續開課皆經各院、系所課程委員會議及教評會議審議，故決議以

總量管制方式控管開課班級數及另研究合理開課時數及開課班級數，提

供各院、系所參考。 

3. 第 5條第 2項修正為「跨校、跨學制選讀課程相關規定如下(延修生、突

遭重大災害學生或其他特殊情形經系所主管同意者不在此限)：(一)必修



 4 

科目：1.為應屆畢業生 2.日間學制衝堂或未開課」 

4. 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第 4、5及 11條 

              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該辦法第 11條之規定 

(一) 開班人數之下限 

1. 選修課程最低開課人數 18人。 

2. 介於 10~17人，且為本校專任教師授課，其所開課程計入教師

基本授課時數，惟授課鐘點七折計算。 

3. 低於 9人，仍有開課之必要，其授課鐘點折半計算。 

(二) 低於開班人數下限仍有開課之必要者，並為本校專任教師授課

者，應經系(科)、室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於第

二階段選課結束後一週內專案簽准，始得開課。 

二、 修訂該辦法第 4條之規定： 

(一) 開放學生超修或上修條件之限制，除前學期成績優異外，學生若

有其它學習需求，應填具選課申請單經系所主管同意後始得修習。 

(二) 其他特殊情形說明：例如會考成績優異、課程安排需求、學生學

習需求等。 

三、 修訂該辦法第 5條之規定： 

(一) 開放學生跨進修學制選修課程之限制，非應屆畢業生亦可跨選進

修學制必修課程。 

(二) 惟必修課程仍應受本辦法第 2條之規定，學生若有跨校、跨學制

修習之需求，應填具選課申請書經原系所主管同意後始可修習。 

四、 該案業經本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104.12.04)審議通過。 

五、 該辦法第 4條及第 5條為本會議新增提案。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決議：同提案二決議。 

 

提案四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修讀六年一貫副學士、學士學位規定」第六 

條之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一) 依據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第 11條第 4項規定，二技轉學或

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年級應修

學分總數三十六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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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專科部學生欲以六年一貫方式直升本校大學部二技學制者，

擬爰轉學或轉系學分抵免規定辦理，直升本校二技者，於專科部

期間預修大學部課程，可申請抵免之學分數以二技應修學分數二

分之一為限，惟該學分數已計入專科部畢業應修學分者，不可再

申請抵免大學部畢業應修學分數內。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起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學生提前畢業處理辦法」第二條之規定，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修讀六年一貫副學士、學士學位規定辦理。 

(一) 依據本校修讀六年一貫副學士、學士學位規定第 6條規定，本校

預學生專科期間所選修之大學課程經選課申請核可後，至多可抵

免二分之一學士班二技應修學分數，但大學課程若已計入專科部

畢業應修學分數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大學部畢業學分數。 

(二) 本校二技畢業應修學分數為 72學分，若學生於專科部預修本校大

學部課程，直升本校大學部二技學制就讀，可申請抵免二技應修

學分數之二分之一，是故，學生若抵免二技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應可申請提前一年畢業。爰此，修訂該辦法第 2條之規定，

大學部學生可申請提前一學年或提前一學期畢業。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施行

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九條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該辦法第九條之規定 

(一) 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標準作業流程規定辦理。 

(二) 增訂教師授課鐘點費報支作業規定，教師授課鐘點費於課程結束

後(送交成績)二週內由開課單位擬具清冊報支。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決議： 

1. 第 9條第 5項修正為「鐘點費為各開課單位擬具清冊於課程結束(送交

成績)後一個月內報支」。 

2.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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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二、 為統一律定本校碩士生論文考試口試審查費支給規定，故增訂該條

文第 11條規定：碩士生論文考試審查費校內外委員皆支給 1,000元，

校外委員交通費依國內外出差旅費規定標準核實報支，論文計畫書

初審由校內委員擔任者，不支給費用，其審查費及交通費由各系所

業務費支應。原第 11條規定順延至第 12條，其條文內容不變。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起施行，並報教 

      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日間及進修學制畢業證書新增學院院長簽名章、

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明書中英文合併格式調整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93年 12月 14日臺高通字第 0930165542號函說明學位

證書、證明書所應載記及注意事項辦理： 

(一) 為配合公文書橫式書寫，請各大學校院各級各類學位證書（以下

簡稱為證書）格式均以由上而下、左至右橫式方式書寫或套印。 

(二) 證書內容應包含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院、系（所）（組）、

畢業年月、授予學位名稱、 發證日期及證書字號，外國學生並

須加註國籍。學生修習輔系或雙主修者，其證書應載明輔系或雙

主修名稱。 

(三) 證書由校長署名，如需副署，由各大學自行規定；並載明學校全

名稱，加蓋學校印及鋼印。如有黏貼照片，則於黏貼處加蓋鋼印。 

(四) 學位證明書之格式、內容比照學位證書，惟其內容需增列「證書

遺失，特予證明」 

(五) 證書、證明書式樣由各校自行設定。 

(六) 為預防各類證書、證明書遭仿冒，建議各校依實際需求，於畢業

證書上製作防偽措施。 

二、 為避免預算排擠採購中文及英文證書紙張金額，擬參採國內其它學

校將中文及英文證書合併於一張證書專用紙。 

三、 擬參採國內其它學校畢業證書新增院長中英文簽名章，學位證明書

則無院長簽名章。 

四、 證書及證明書文字內容參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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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案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教務行政組提：訂定本校「105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附件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公告之 105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附件三）辦理。 

二、 該案業已會簽本校各行政單位將其重要活動填入 105學年度行事

曆草案，並遵照部函規定，參酌本學年度行事曆，草擬 105學年度

行事曆草案（附件二）。 

三、 行事曆內容為全校性重要活動，各單位例行性活動恕未予登載。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案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各單位若有修正請逕行通知教務處併於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十 

教務行政組提：本校日間部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因休學逾期未復學、

逾期未註冊等依學則相關規定應處以退學處分案，提請  確認。。 

說明： 

一、 本案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因休學逾期未復學、逾期未註冊等依學則

相關規定應處以退學處分之學生計有謝寧等 49人（名單如附件一）。 

二、 渠等經業務單位以電話連絡及掛號郵寄書面通知仍未到校補辦相關

程序，擬依本校學則第 46條、第 76條及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28條等

相關規定，處以退學處分。 

辦法： 

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 

1. 進行教務資訊系統學籍管理登錄作業，通知退學生到校辦理離校程序

作業。  

2. 退學生名單送生輔組、各系科，以掌握學生動態用途。  

3. 退學名單先行歸檔，以利與其他原因退學生名單整併後彙編各學年度

退學生名冊並永久保存。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暑期重(補)修班授課辦法」相關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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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增加本校學生重補修之管道，故於寒假增開重補修班，以俾學生

做好學習規劃，順利畢業。 

二、 因應本校校外實習「最後一哩」課程規劃(學生於畢業前一學期校外

實習)，為使學生能畢業即就業，故開設寒假重(補)修班以協助學生

能於實習前將學分補齊，順利接軌就業。 

三、 修訂該辦法名稱及其第 1、2、3、4、5、8、13及 14條規定： 

(一) 增訂寒假重(補)修班課程名稱。 

(二) 增訂寒假重(補)修班課程結束期程，該課程應於次學期開學前結束。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起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教務行政組提：辦理本校 104 年度寒假重（補）修班相關事宜，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辦理 104 年寒假重(補)修班開班事宜，援例擬訂 104 年度寒假重

修班(含 應屆生)登記選課須知（如附件一），提請審議。 

二、 本案配合行事曆訂定學生上網選課時程及預定繳費、上課等相關

時程，時 程如因故異動，將另發通知及上網公告週知。 

三、 依本校寒暑期重(補)修班授課辦法第五條，「擬開科目以基礎必

修科目為原則，經各系科務會議通過後，由教務行政組彙整公布

選課」，請各系科 務必於  104.12.23 前將擬開重修科目表送本

組彙整，俾辦理同學上網選課。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校「隨班附讀實施辦法」相關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3 年 2 月 25 日臺教技(一)字第1030023901號函辦

理，本校自 103年 8月 1日起改名「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另為配

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原進修推廣部推廣組併入教務處，進修推廣

部推廣組改名為教務處推廣教育組 ，本案業經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綜上所述，擬修正本校「隨班附讀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及第

六條第五項。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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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 

通識教育中心提：有關 104 學年度部分系科二技新生入學科目表之通識課

程學分與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之教務會議決議及校課程修訂準則規

定不符，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中心依課程修訂準則第四條說明：「通識科目二技畢業學分為 10

學分」，及第九條第一款說明：「通識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科務

會議通過，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依

前述，本中心已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及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提案內容為「本校 104

學年度二技部入學新生之通識課程修訂總畢業學分為 10學分」。 

二、 本中心於 8月初第一次接獲教務處通知，部分系科所排之學分與上

述說明一不符，且未經上述說明一之課程修訂準則第九條第一款辦

理，經簽請鈞長 核示後，指示本案交由教務會議定奪。續前述說

明，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由教務行政組於提案九之說

明(五)重述：「依據本校課程修訂準則之規定：二技通識 10學分、

四技通識 26學分，課程科目異動應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

提案教務會議」。該會後，也經教務處通知各系科修正二技通識學

分數為 10學分，且於 12月 4日止，中心會議皆未接獲它系提案修

正通知。 

三、 但於 12月 4日左右，本中心再次接獲教務處通知，仍有部分系科尚

未修正，經教務處協調未果，再次簽請鈞長 核示，指示決議為本

案交由教務會議定奪。 

四、 續上述說明三，本中心於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召開

前，即於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課程委員臨時動議二提案：

內容主要表述「104學年度部分系科二技新生入學科目表之通識課程

學分尚未依校課程修訂準則辦理，恐造成部分二技學生於畢業前尚

未修滿通識 10學分，無法順利畢業」，該案經決議：「現依本校學

則、課程修訂準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並另請通識教育中心再行研

議」。據此，中心建請教務處依決議請各系配合辦理，針對爾後之

通識二技新生入學科目表，中心則將擇期召開中心課程委員會及中

心會議另行討論。 

辦法： 

1. 本案依據本校課程修訂準則辦理。 

2. 通識課程之上下學期安排為暫擬，可依開學前實際狀況調整。 

決議： 

1. 本校學則規定二技畢業學分為 72 學分，且教育部未律定其畢業學分

數中通識、必選修之學分數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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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通識課程應作多元規劃，廣開通識課程提供學生選修，以符通識

教育之精神，而非現行通識課程限制入班選修方式修讀，另應考量各

系選修課程學分抵免通識興趣選修課程學分之抵免方式。 

3. 其它各系 104 學年度二技新生入學課程科目表之通識學分皆為 10 學

分，惟應用外語系提議修訂為 8學分，其國文、英文(由應用外語系自

行規劃)共計 4學分，另 4學分規劃為「興趣選修」、「藝術與人生」、

「民主社會與當代公民/全球環境變遷永續發展」等 3 門課程任選 2

門，建請通識教育中心提案相關會議討論。 

4. 本提案授權通識教育中心相關會議討論，若有其他相關需求，建請院

長提供必要之協助，以釐清應用外語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相關疑義。 

 

提案十五 

通識教育中心提：本中心擬於學院部增列多門興趣選修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中心擬於學院部增列多門興趣選修課程，如表列： 

 

開設學制 開設學群 領域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學院部 興趣選修 國際視野 
希臘羅馬神話

40021290 
2 

學院部 興趣選修 國際視野 
跨文化溝通與翻譯 

40021300 
2 

學院部 興趣選修 社會融合 
由電影看社會變遷 

40021310 
2 

學院部 興趣選修 社會融合 
批判思考 

40021320 
2 

 

二、 續說明 1開課計畫書，詳見附件一。 

三、 本中心擬於學院部之興趣選修領域開設新課程，並於 104學年度

起即可開設。 

四、 本案已經本中心 104-1-2中心課程委員會議(104.11.12)、104-1-2

中心會議(104.11.13)及 104-1-2校課程委員會議(104.12.4)決議通

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4學年度安排開課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財經學院提：修訂本院「專業學科會考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提升本院學生學習成效，本院擬對四技部、五專部學生增加經濟

學專業會考，藉由會考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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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院專業學科會考實施要點修正如下(修訂版如附件一)： 

 

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三點 本院五專部學生須參加

本院專業學科―會計學

及；本院日間四技部學生

須參加本院專業學科―

中級會計學及。 

本院五專部學生須參加本院

專業學科―會計學及經濟學

會考；本院日間四技部學生

須參加本院專業學科―中級

會計學及經濟學會考。 

第六點 五專部專業學科會考時

間乃配合丙級會計事務

士技能檢定而於下學期

開學後至檢定證照考試

前舉行為原則；專業學科

會考時間則於下學期期

中考試後至期末考試前

舉行為原則 

五專部會計學專業學科會考

時間乃配合丙級會計事務士

技能檢定而於下學期開學後

至檢定證照考試前舉行為原

則；中級會計學及經濟學專

業學科會考時間則於下學期

期中考試後至期末考試前舉

行為原則 

三、 本案已於本院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及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校課委會通過，經濟學會考擬自 104學年度開始實施。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起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教務行政組提：修訂本院「會計稅務學分學程」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院會計稅務學分學程計畫書(修改版)，如附件一。 

二、 擬調整學程核心選修「國際租稅實務」及「稅務行政救濟」之課程，

從 2學分修正為 3學分，使與其他選修課程之學分一致。各系實際

開課學分若低於 3學分，則依學生實際修課學分數認列。 

科目名稱 開課系別 必/選修別 
學分數 

(修正後) 

學分數 

(修正前) 

租稅申報實務講座 
會計資訊系、

財政稅務系 
選 3 3 

營業稅法規與實務 財政稅務系 選 3 3 

會計專業講座 會計資訊系 選 3 3 

稅務行政救濟 財政稅務系 選 3 2 

租稅規劃 
財政稅務系、

會計資訊系 
選 3 3 

國際租稅實務 
會計資訊系、

財政稅務系 
選 3 2 

會計與法律責任 會計資訊系 選 3 3 

 

三、 本案已於本院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及 104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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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 

教學發展中心提：修訂本校「英文會考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本校「英文會考實施要點」（附件）相關規定，擬修訂第六及

第十點，並刪除第八點。 

二、 因刪除第八點，原第九至十三點調整至第八至第十二點。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 

教學發展中心提：修訂本校「劉毅多益英語(TOEIC)測驗獎勵金實施要點」

第六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本校劉毅多益英語(TOEIC)測驗獎勵金實施要點修正第二點第

三項、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第四項之規定。 

二、 檢附本校「多益英語(TOEIC)測驗獎勵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附件）。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決議： 

1. 第六點修正為「…置委員若干人，由學務長、教務處推廣教育組長、

教學發展中心語言學習組長、會計資訊系教師代表 1人、及各學院院

長推薦之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組成之」。 

2. 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十 

教學發展中心提：修訂本校「國文會考實施要點」相關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為本校國文會考實施要點第六點及第十一點之規定。 

二、 檢附本校「國文會考實施要點」第六點及第十一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附件）。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決議： 

1. 修正條文對照表之「現行條文」與「修正條文」內容應對調。 

2. 其修定草案無誤，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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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一 

教學發展中心提：申請本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數位學習課程共計 11門，

提請審議。 

說明： 

本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數位學習課程共計 11門，本次申課程如下： 

1. 管理會計(企業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01 

2. 成本與管理會計(下)(企業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02 

3. 網路應用與管理(企業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03 

4. 資料庫管理(下)(企業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04 

5. 管理概論(企業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05 

6. 策略管理 (企業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06 

7. 會計丙級檢定(會計事務丙級檢定-資訊類)(會計資訊系)，申請編號：

EC1042007 

8. 財務管理(二)(財務金融系)，申請編號:EC1042008 

9. 中英口譯(應用外語系)，申請編號:EC1042009 

10. 程式設計二(四技)(資訊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10 

11. 程式設計二(五專)(資訊管理系)，申請編號:EC1042011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提案說明應補述該提案所經會議之程序(會議名稱及日期)。 

 

提案二十二 

教學發展中心提：修訂本校「優良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 修正辦法第 3條為：本校現職之專任教師/教官皆可提出申請，並以

課程為單位獎勵，若該教師/教官當學期所開設之課程名稱相同，則

視為同一課程。每學期每位教師/教官以申請乙案為原則，且第一、

第二學期同一課程之數位教材僅能申請一次，申請通過之數位優良

教材三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惟該課程內容增修達 50%以上者不在此

限)。 

三、 修正辦法第 5條為：一、申請時間：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評選前

一學年之優良數位教材，由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資源組發出公告後始

受理申請。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於 104學年度起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 

教學發展中心提：有關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輔助學習生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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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實施要點辦理。 

二、 依據本校教學輔助學習生制度實施要點第3點第6項及第8項之規

定： 

(一) 各系科應於每學期召開審查會議，並依「教學輔助學習生協助

教學計畫」內容、前次執行之學習項目及紀錄，排定優先順序。 

(二) 教學助理經費補助審查，由教務會議掌理之，並於每學期初召

開審查會議，依當學期經費狀況訂定補助名額，並依據所提出

之「教學輔助學習生教學計畫」審定受補助之課程及教師。 

(三) 獲配教學輔助學習生之教師及教學輔助學習生應於每學期期末

提交「教學輔助學習生補助計畫成果報告」及「教師教學歷程

檔案(e-portfolio系統)」及上傳教材至本校數位教材平台。 

三、 104學年度第1學期共計103位教師(123門課程)申請118位教學輔助

學習生(詳如清冊)，提請各委員審議。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施行。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請業管單位確認各申請表件繳交情形並請各申請教師於期限內補齊相

關文件。 

 

提案二十四 

服務學習組提：修訂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因應學務處組織調整後，原服務學習中心配合更名服務學習組。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二十五 

國際商務系提：本系新設東南亞商務學分學程為本系之專業學程乙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本系為豐富課程多元性，擬新設東南亞商務學分學程，學程相關內

容請詳附件。 

二、 本案已於 104年 9月 22日本系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

會議 

   、104年 9月 22日本系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財

經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及 104 年 12 月 4

日第 1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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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該學分學程經本次訪視委員建議，核心必修課程修正為「國際企業管

理」、「網路行銷」與「東南亞區域經貿」等 3門課程，專業選修課

程新增「電子商務」課程 1門。 

2. 修正後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13時 42分。 


